福建省平潭及闽江口水资源配置工程19处临时供电线路设施拆除工程
询
价
函
询价单位：福州水务平潭引水开发有限公司

询价编号：XJ-2023-20
联系电话：0591-87867621
联系地址：福建省福州市晋安区龙安路369号中辉大厦12层
日期：2023年8月

询价邀请函
各报价单位：

我方因福建省平潭及闽江口水资源配置工程建设需要，现诚恳邀请贵方对该工程19处临时供电线路设施拆除工程进行报价。
一、报价方式：请于2023年8月23日17:30分（北京时间）以前，将报价文件（加盖公章）送至指定地点（地址：福建省福州市晋安区龙安路中辉大厦11层预算合约部）)，逾期不予受理。
二、工作范围和内容：
福建省平潭及闽江口水资源配置工程19处临时供电线路设施进行拆除，需要拆除工程箱变及设施安装于闽侯县南通镇古城村、建南村、瓜山村、祥谦镇三溪口村、三溪口水库管理处、虎山村、岐尾村、辅翼村、中院村、青口镇长楼村、尚干镇龙醒村、长乐区营前街道黄石村、福清市东张镇先进村、福清市海口镇石溪村，设备含变压器、水泥电杆、铁塔、电缆等。因一闸三线工程部分路段已完工，委托人拟将该路段对应的临时供电线路拆除拆除工程，恢复工区原貌。受托方应在规定的期限内完成该评估报告中19项临时供电设备进行拆除、运输至委托方指定的地点永泰县塘前乡莒口村莒口51-1号（永泰县鸿宇水泥制品有限公司）；严格执行施工规程，规范施工；拆除物按要求分类摆放整齐，废弃物由受托方清理干净。

工期：合同签订后15个工作日完成。
三、安全施工要求：
1、 根据工程需要，安排施工使用的围栏和安全措施。

2、拆除施工中造成的他人的人身伤害和财产损失，乙方应承担全部法律和经济责任，并赔偿由此造成的甲方损失。

验收办法
本工程范围内按委托方要求拆除的内容完成后，经委托方确认无误即视为验收合格。
四、结算及付款方式：

1、合同签订后进场施工，待全部线路设施拆除并运送至指定地点后，经委托方验收合格后一次性支付合同总价款；

2、受托方申请付款时应提供相应金额的增值税专用发票。
五、联系方式：
1、联系人：黄容容；
2、联系电话：0591-87867621
3、传真：0591—87888761
4、邮箱：184064863@qq.com。
六、报价说明：

1、报价单位需具备电力工程施工总承包叁级及以上资质。
2、接受询价单位请结合国家相关咨询收费标准，根据以上工作内容自主做出报价，其报价应包含本单位管理费、利润、税费、技术咨询费、技术人员往返项目现场的交通费等。
3、本项目最高限价为578293元。报价人最终报价总价超出最高限价的，视为为无效报价。报价人只需要对本项目进行总价报价（含报价折扣系数）。报价文件应含报价折扣系数（0<报价折扣系数≦0.98）及报价总价，其中报价总价为最高限价根据报价折扣系数下浮后确定，即最终报价总价=最高限价*报价折扣系数。

接受询价单位必须承诺能够配备足够的、经验丰富的相关专业技术人员，确保工作服务内容按期完成，并结合单位自身实力、本项目工作内容、风险特性等相关内容进行最优报价，接受询价单位一经选择确定为该项目服务单位，其报价将作为最终合同价，不再另行调整。
4、报价文件按以下资料提交：
（1）福建省平潭及闽江口水资源配置工程19处临时供电线路设施拆除工程报价承诺函及报价表（附件一）

（2）其他相关资料（营业执照、资质证书等复印件）

   5、附件：预算清单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福州水务平潭引水开发有限公司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3年8月17日
附件一：
福建省平潭及闽江口水资源配置工程19处临时供电线路设施拆除工程报价承诺函及报价表
福州水务平潭引水开发有限公司：
我单位已理解贵单位的项目情况与要求，同意按要求对福建省平潭及闽江口水资源配置工程19处临时供电线路设施拆除工程进行报价，下浮    %作为我司的最终报价，即总价         元（报价折扣系数    %），报价包含本单位管理费、利润、税费、技术咨询费、技术人员往返项目现场的交通费等，并承诺我单位所提供的所有资料均真实、合法，近两年内没有不良记录。
联系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联系电话：

传  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邮    箱：
报价承诺单位：（公章）
法 人 代 表：（签名）
